[bookmark: _Hlk37239649]






铜经信发〔2023〕45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铜梁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经发办，有关企业：
根据《铜梁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我委制定了《铜梁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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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铜梁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
（2023年9月1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和市、区安委办关于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全面加强我委职责范围内城镇燃气油气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深入开展全链条“大起底”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数字化智能支撑，推动建立城镇燃气油气安全长效机制。
（二）组织机构。成立区经信委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瑜
副组长：杨晓波
成  员：马登宏、叶大志、蒋丹奕、罗文诗、蒋德银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安全生产科，由蒋德银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推进我委职责范围内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罗文诗为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具体负责与区级专班对接，收集我委工作推进情况。
（三）工作目标。用3个月左右时间开展集中攻坚，全面排查整治经信管理领域城镇燃气油气风险隐患，建立整治台账，切实消除燃气油气安全突出风险隐患；再用半年左右时间巩固提升集中攻坚成效，组织开展“回头看”，全面完成对排查出风险隐患的整治，构建燃气油气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二、突出重点集中攻坚
（一）深入排查整治企业生产、充装、经营“问题气”等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1.全面排查辖区内是否存在未取得许可的企业或个人从事燃气经营的现象，依法责令关停并处罚；排查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是否符合许可条件，是否按许可规定经营，对查出的问题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督促检查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是否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按要求足额配备、对其从事送气服务的人员和配送工具制定并实施安全管理规范，对查出的问题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企业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等依法从重处罚。
2.督促检查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是否按规定对其供气范围内的管道进行巡查维护，是否按规定对管道燃气进行加臭，是否对使用管道燃气的餐饮企业等用户进行户内燃气设施定期安全检查，是否告知用户不得擅自改装户内燃气设施、不得在同一房间内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等安全用气要求。对查出的问题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3.督促检查瓶装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经营企业是否按规定要求其送气人员在送气时开展随瓶安检，是否存在液化石油气非法掺混二甲醚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4.对瓶装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经营企业违规向餐饮企业配送工业丙烷、醇基燃料、生物质燃气等工业燃料的，违规向工业企业配送民用燃料用于工业使用的，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5.坚持液化石油气行业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对非法经营液化石油气的“黑窝点”、对非法充装和销售“黑气瓶”等行为，要坚决依法从快从重打击、严厉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联合区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对专项整治期间案件加快处理，尽快形成典型案件并及时曝光，强化执法震慑。
6.对城镇燃气油气经营企业不遵守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消防设施设备未按规定配置或不能正常使用等，要责令改正，依法实施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7.排查LNG/CNG加气站是否办理充装许可和燃气经营许可，是否符合许可条件和许可规定充装。是否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配备是否足够，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在充装过程中是否查验有关车辆是否符合要求，充装作业过程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二）深入排查整治燃气油气输送配送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1.全面排查燃气管道是否存在老化或带病运行、燃气管道被违规占压及穿越密闭空间等“问题管网”现象，一经发现，要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要落实好管控措施并限期整改到位，确保安全运行。
2.严防外力破坏。对燃气管道周边建设项目未落实燃气设施保护方案等，要立行立改，并依法严厉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责任。对损坏燃气管道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要畅通举报渠道，对案件举报并查实的，要严格按照区级有关政策兑现奖励。
（三）深入排查整治燃气油气安全监管执法环节突出问题
对城镇燃气油气经营企业及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等问题加强监管执法。对存在问题的，除责令整改、罚款等处罚外，要结合城镇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对企业是否符合许可条件进行评估，依法依规处理。
（四）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1.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充装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监督落实机制，制定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和安全生产重点岗位安全风险、事故隐患清单和操作规程卡、应急处置卡。要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充分发挥其在运行维护、隐患排查整治、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作用。要健全生产运行管理制度，强化运行维护和“日周月”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安全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并实行闭环管理。
2.督促各类单位加强建筑红线内（产权范围内）燃气管道设施运行维护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五）加快推进燃气管道、场站等更新改造
1.将符合条件的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资金储备项目，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2.统筹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加快更新老化和有隐患的市政管道、庭院管道、立管及场站设施。积极运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责任，严格工程验收、碰口接驳和移交管理，确保燃气管线设施质量安全。
3.将农村地区燃气用户设施改造纳入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予以支持，统筹项目管理，指导有关属地镇街分片组织实施改造，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
（六）推进燃气安全监管智能化建设
1.指导有关企业在气瓶追溯系统中完善气瓶信息，完善充装、销售以及用户使用各环节信息，做到完全溯源。
2.督促瓶装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经营企业建立配送信息系统，对配送人员、配送工具、配送操作等实现智能化监管。要做到气瓶在使用运输各环节信息全面可追溯。
3.结合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和我区管道燃气供应企业现状，加大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感知改造力度。积极申请上级资金，主动使用压力传感、视频监控、可燃气体检测等新手段新技术，建设我区智能燃气管理平台，提升整体行业应急管理水平。
（七）严格执行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
严格执行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规定，严格管道燃气、瓶装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经营许可审批，严守准入条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安全生产能力等达不到要求的企业，禁止进入或及时清出市场。
（八）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安全素养
1.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加强燃气安全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燃气安全舆论氛围，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保护燃气设施，自觉抵制“问题气”、“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确保燃气使用环节安全。
2.持之以恒抓好安全文化建设，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三、工作安排
（一）集中攻坚阶段（2023年8月至11月）
在前期开展的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和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基础上，制定实施方案，对燃气油气全链条风险隐患深挖细查、对深层次矛盾问题“大起底”，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坚决消除风险隐患。
1.联合排查。组建工作专班，建立工作机制，围绕重点任务，联合相关部门和镇街，开展排查整治。组织专家参与，提高排查整治工作质量。督促相关企业对照专项整治任务和要求，自查自改燃气安全风险隐患。加强全社会共同监督，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建立公众举报监督和核查处理机制，鼓励群众和企业员工举报身边的燃气油气安全风险。
2.建立台账。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逐一登记在册，明确整治责任人、完成时限，限期办结、动态清零。因客观原因无法立即整改到位的，要确定有效管控措施，明确整治责任人、完成时限，限期办结、动态清零，防范风险隐患上升为安全事故。经排查无安全隐患的，也要做好记录，确保全覆盖、底数清、控风险、消隐患。
3.严格执法。对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加大打击力度，影响恶劣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执法案例，强化震慑效力，形成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二）全面巩固提升阶段（2023年12月至2024年6月）
在集中攻坚的基础上，再用半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燃气油气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的机制，切实巩固集中攻坚成效。盯牢风险隐患整改，全面完成排查出安全隐患的整治；及时开展排查整治“回头看”，确保存量安全隐患逐项及时整改到位，防止久拖不改、改后反弹；要加强燃气油气气瓶、燃气具及配件市场治理整顿，从源头严控增量安全隐患。
（3） 建立长效机制阶段（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
深入剖析经信领域城镇燃气油气安全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实行标本兼治，突出源头管理。认真总结推广专项整治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加强人财物等要素保障，持续提升城镇燃气油气本质安全水平，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全民安全素养，推动城镇燃气油气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基本建立燃气油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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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9月12日印发
